“11.26”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凤桥管理处

金凤桥村淘金组蒋海辉住宅火灾事故调查报告

2017年11月26日1时许，位于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凤桥管理处金凤桥村淘金组的蒋海辉居民住宅发生火灾事故，造成2人死亡。事故发生后，管委会立即成立了由白石岭公安分局副局长欧阳春耕任组长，白石岭消防大队大队长周红强、区安监局执法大队大队长龚梦笔任副组长，区监察局、区民政局、区劳动局、区工会、金凤桥管理处为成员单位的火灾事故调查组，于11月26日至12月14日，对火灾事故进行了调查。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和经过，认定了事故性质、类别和责任，提出了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和防范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火灾基本情况

    蒋海辉住宅位于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凤桥管理处金凤桥村淘金组，砖木结构，座北朝南，南北进深9米，东西长13米，共3层（负一层属半地下房为杂物房，地上一层为居住房，地上二层为空置房间），高9.2米，总建筑面积约350平方米；南侧通过1.5米过道与一栋3层楼的民房相邻，东侧与一栋2层楼的民房毗邻，西侧与3层楼居民房毗邻，北面通过4米过道与一栋3层楼的民房相邻。该建筑南面外墙距离3米处搭建有木质板材和塑料扣板为材质的遮雨棚。该住宅共住5人，户主蒋海辉（死者，男，47岁）、蒋路（户主儿子，男，23岁）、蒋欣萍（户主女儿，女，9岁）、蒋贤兵（户主父亲，男，78岁）、高凤田（户主母亲，女，76岁）。
二、事故发生经过

2017年11月25日18时许，死者蒋海辉一家5口人在吃完晚饭后，死者蒋欣萍到恒大绿洲去看节目了，蒋路在房间内躺在床上玩手机，死者蒋海辉和其父母三人在客厅边用电烤火炉烤火边看电视。大概在20时30分许，死者蒋海辉给死者蒋欣萍打电话，要求其回家，此时死者蒋海辉的父母回房间睡觉了，留死者蒋海辉在客厅等死者蒋欣萍。直到22时许，死者蒋欣萍回家，由于死者蒋海辉要在11月26日做事，便一人去房间睡觉了。死者蒋欣萍一人在客厅内边用电烤火炉烤火边看电视，具体睡觉时间不清楚。11月26日日0时30分许，当事人蒋路起来上厕所，发现客厅电烤火炉发生火灾，便将电烤火炉电源插头和电源插板分开，将客厅窗户打开一点后，喊死者蒋海辉、死者蒋欣萍起来，随后到蒋贤兵、高凤田的卧室叫他们起床，在准备出来到厕所接水灭火时，因烟雾太大，无法出门，便和爷爷、奶奶一起留在卧室中将门窗关好，留在卧室中等待救援。2017年11月26日1时10分，租住在蒋海辉邻居家的鲁道华等人在听到异常响声后，发现蒋海辉家发生火灾，就拨打“119”进行了报警。

    2017年11月26日1时10分，岳阳市“119”消防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凤桥管理处金风桥村淘金组一居民房发生火灾。岳阳市消防支队指挥中心立即调派了特勤中队2台消防车赶赴现场进行处置。1时20分，白石岭消防大队特勤中队2台水罐消防车到达现场，立即出两支水枪分别从客厅窗户和入户门分别进行灭火，1时26分，所有明火基本扑灭。

    火灾发生后，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书记文春芳、主任谢春生、工委委员、公安分局局长黄件保等领导作出重要指示，立即成立调查组，妥善处理善后处置工作。

    该起火灾过火面积40平方米，烧毁家俱等物品，造成2人死亡，无人员受伤。经统计，直接经济损失82458元。

三、事故原因分析

    经火灾技术调查，并经专家核定，对起火原因认定如下：起火时间为2017年11月26日1时许；起火部位为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凤桥管理处金凤桥村淘金组蒋海辉居民房住宅一楼；起火点为一楼客厅中部，距南墙0.8-1.6米、距西墙0.8-1.6米的范围内；起火原因为电烤火炉引燃烤火架上覆盖的棉被等可燃物蔓延成灾。

（一）、事故直接原因

蒋欣萍未关闭电烤火炉便离开睡觉，电烤炉引燃棉被，导致引发火灾，是火灾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事故间接原因

1、住户安全意识淡薄，家长未落实对儿童的安全监护是导致火灾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一。

2、蒋路及其两名死者消防安全防护意识淡薄，无火灾扑救常识，未能及时处置初期火灾，延误了初期火灾扑救的最佳时间。

四、事故性质：是一般性火灾事故，非生产安全事故。
五、事故责任区分及处理建议

1、蒋欣萍未关闭电烤火炉便离开睡觉，导致引发火灾事故，是事故发生的直接肇事者。鉴于其未成年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予处理。
2、户主蒋海辉安全意识淡薄，未落实对儿童的安全监护责任，对事故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已经死亡，建议免予处理。

3、区、管理处已召开今冬明春消防工作专题会议，村组人员在传达会议精神及宣传教育方面存在落实不到位等问题，责令金凤桥管理处对村组相关责任人员进行约谈。
六、防范措施及建议

    1、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全面推进落实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国办法[2017]87号）文件，督促各级政府、部门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建立健全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明确消防安全管理人，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进一步加强居民的自防自救教育培训，从根本上提升防范、自救能力。

    2、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各级政府、部门、单位要结合本辖区、行业实际，根据今冬明春火灾防控要求，立即开展安全生产及消防安全大检查，切实排查消除火灾隐患。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和违法行为，要加大执法力度，果断采取措施，不能擅自降低标准。

3、加强消防安全宣传工作。针对该起火灾暴露出的群众消防安全意识薄弱、自防自救知识匮乏以及经营者法制意识淡薄等问题，要组织开展经常性的消防宣传教育和警示教育，提高公民的消防安全意识，切实提高广大群众的消防安全素质。

附件1：岳阳经济开发区安监局《关于成立“11.26”金凤桥火灾事故调查组的请示》及区管委会分管领导批复；

附件2：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

附件3：白石岭公安消防大队火灾事故认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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